
2020 年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为加强和规范研究生的复试和录取工作，选拔综合素质优秀的考

生，根据校研究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遵照《天津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基础上，文学院制定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2020年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阶段考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

以5月20日为界分两个阶段完成我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录取

工作。

一、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研究生复试工作，选拔综合素质优秀的考

生，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复试专家小组，负责研究生

的复试、录取工作，同时负责处理招生过程中考生提出的质疑和申诉。

学院各学科成立复试专家小组，复试专家小组一般不少于 5人，由责

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公道正派的教师担任，组长由

学科带头人（学科负责人或教研室主任）担任。

二、招生计划

学院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计划招生人数

文学院 050101 文艺学 8

文学院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12（含推免 1 人）

文学院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文学院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12

文学院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当

代文学方向）

6（含推免 1人）

文学院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

代文学方向）

6

文学院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4（含推免 1 人）



三、接收调剂考生的条件要求

1. 须符合我校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各专业（类别）的报考条

件。

2. 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类别）在 A 区的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

3.一志愿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所调剂的目标专业完全一致，即六

位专业学科代码完全一致，除特别说明的学科外，不接受跨二级学科

调剂；

4.本科专业为中文专业，即汉语言文学或汉语国际教育。

5.调剂考生筛选综合考虑初试科目、初试成绩、考生外国语水平、

个人所获各类奖励等因素。

6.特别说明：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可接受一志愿报考汉语言文字学

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考生调剂。

四、 复试相关事宜

1、复试方式

遵照《天津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文学院复试将使用研招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作为首选平台进行复试，

同时选用“Zoom”视频会议平台作为备选复试平台。考生需提前下载

“学信网 APP”及“Zoom”视频会议平台软件（“学信网 APP”请在研

招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中下载，“Zoom 视频会议平台软件”下载办法

详见发给考生的使用手册）。

2、复试比例

各学科专业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

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原则上实行差额复试，确定本学科专

业复试考生名单，复试考生人数与招生规模（招生计划数减去推荐免

试生数）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对合格生源不足 120％的学科专业按

实际合格考生名单组织复试。

3、复试日期

第一阶段：5月 16 日至 5 月 19 日，主要对各学科专业一志愿上



线，且进入复试名单内的考生进行复试。

5 月 16 日：

上午：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方向）

下午：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方向）

5 月 17 日：

上午：汉语言文字学

下午：文艺学

5 月 18 日：

全天：中国古代文学

5 月 19 日：

全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二阶段：5月 20 日至 6 月 19 日，主要对各学科专业调剂志愿

考生进行复试。具体复试日期将根据学校工作统一安排及调剂的情况

另行通知。

4、复试资格审查

文学院在复试前通过研招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运用“人脸识别”

“人证识别”等技术，并通过综合比对“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

口信息库”“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库”等措施，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

学生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报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

行严格审查，要求考生签订《诚信复试承诺书》，对不符合规定者，

不予复试。复试当天，再次对考生身份审查核验，严防复试“替考”。

对于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问题的考生，考生务必在 6 月 19

日之前提交学历证书认证报告（境内学历在教育部学信中心网站申请

认证。境外学历尚无认证报告的，请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

学位认证系统网站申请认证），并将认证报告提交研招办。考生不按

时提交学历证书认证报告或者提交虚假认证报告所造成不能录取的

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在 5 月 13 日 0：00—24:00 之间通过研招网招生远程面试系

统必须提交本人以下材料：

（1）本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照片（分正、反面两张上传，请确



保身份证边框完整，字迹清晰可见，亮度均匀）；

（2）毕业证书（应届毕业生学生证）原件照片；

（3）大学期间成绩单（加盖教务处公章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照片；

（4）学历（学籍）信息核验有问题考生的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

（应届生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学历认证报告照片（在境外获得学

历证书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原件照片）；

（5）初试准考证照片。

（6）考生本人签名的《诚信复试承诺书》照片。

（7）考生还可以提交本人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毕业论文、科研

成果、专家推荐信等原件电子版材料作为补充材料。

考生对照个人实际情况在 5月 13 日 0：00—24:00 之间通过研招

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还要提交如下材料：

（1）曾经更改过姓名或身份证号的考生，需提供考生本人户口

本原件照片或公安局开具的证明原件照片。

（2）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报到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

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提供准考证（自考生）原件照片

和学生证（网络教育考生）原件照片。

（3）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供本人《入

伍批准书》（在个人档案中存档）和《退出现役证》原件照片。

（4）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专项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供本人《报考 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原件照片。

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和录

取。

5、复试内容及比例

（1）复试内容由外国语能力考核、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考核、

综合素质能力考核三部分组成，全部采用面试口试的方式进行考核。

（三部分成绩均为百分制）



（2）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考生当场随机抽题作答。

（3）考生复试成绩=外国语能力考核成绩*20%+专业素养及实践

能力考核成绩*40%+综合素质能力考核成绩*40

（4）考生总成绩=初试成绩×（100/初试满分）×70%+ 复试成

绩×30%（复试成绩、总成绩均保留两位小数）

七、录取原则：

1. 录取时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名次排序。各学科专业

对参加复试合格的考生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再录取调剂考生。调剂

考生可根据复试批次，分批次排名，分批次录取。总成绩正好处在某

专业（领域）录取名额边缘的总成绩并列的考生，按照录取名额录取

复试成绩较高的考生。如果复试成绩也出现并列的情况，则对名次并

列的考生采取继续加试的办法。

2.如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资格

（1）复试成绩不合格（复试成绩低于 60分为不合格）。

（2）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

（3）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不合格。

（4）录取为定向就业考生未按时提交定向就业协议。

（5）未按时提交毕业证书等需提供的材料。

（6）提供虚假信息。

八、其它说明

其它未尽内容参照《天津师范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方案》执行。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0 年 5月 10 日


